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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海市石油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海事大学、上海中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同济大学、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

 本文件由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由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提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7%修改为不大于11%多环芳烃含量（质量分数）由不大于 i)

 ；10.0%、不大于5.0%）修改为大于10%～6.0%）含量（体积分数）由（FAME脂肪酸甲酯（ h)

 ；³kg/m）845～810修改为（³kg/m）850～810）由（℃20密度（ g)

 ；℃60修改为不低于℃55闪点（闭口）由不低于 f)

 ；24mg/kg取消机械杂质指标，增加了总污染物含量指标，限值为不大于 e)

 ；0.030%修改为不大于0.035%水含量（质量分数）由不大于 d)

 ；0.09mg/g修改为不大于0.16mg/g计）由不大于KOH酸值（以 c)

 “餐厨废弃油脂制车用生物柴油工艺流程图”；B删除附录 b)

 柴油》；

B10）》修改为《餐厨废弃油脂制B10文件名称由《餐厨废弃油脂制车用生物柴油调合燃料（ a)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C001—T/310104004

）》，本文件与B10《餐厨废弃油脂制车用生物柴油调合燃料（C001—T/310104004本文件代替

 起草。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1第  《标准化工作导则2020—GB/T 1.1本文件按照

 言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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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废弃油脂制 B10柴油 

警告——如果不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本文件所属产品在生产、运输、装卸、贮运和使用等过程中

可能存在危险。本文件无意对与本产品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提出建议。使用者有责任采用适当的安全和

防范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由餐厨废弃油脂制得的BD100生物柴油和石油柴油调合而成的B10柴油的牌号和标记，

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安全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柴油车、船舶、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压燃式发动机使用的B10柴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261  闪点的测定  宾斯基-马丁闭口杯法 

GB/T 264  石油产品酸值测定法 

GB/T 265  石油产品运动粘度测定法和动力粘度计算法 

GB/T 268  石油产品残炭测定法（康氏法） 

GB/T 386  柴油十六烷值测定法 

GB/T 508  石油产品灰分测定法 

GB/T 510  石油产品凝点测定法 

GB/T 1884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1885  石油计量表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 5096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GB/T 6536  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定法 

GB/T 7304  石油产品酸值的测定  电位滴定法 

GB/T 11140  石油产品硫含量的测定  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GB/T 13377  原油和液体或固体石油产品  密度或相对密度的测定  毛细管塞比重瓶和带刻度双

毛细管比重瓶法 

GB/T 17144  石油产品残炭测定法（微量法） 

GB 19147  车用柴油 

GB/T 23801  中间馏分油中脂肪酸甲酯含量的测定  红外光谱法 

GB25199-2017  B5柴油 

GB/T 25963  含脂肪酸甲酯中间馏分芳烃含量的测定  示差折光检测器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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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0000.7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7部分：易燃液体 

GB/T 33400  中间馏分油、柴油及脂肪酸甲酯中总污染物含量的测定 

NB/SH/T 0164  石油及相关产品包装、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NB/SH/T 0248柴油和民用取暖油冷滤点测定法 

NB/SH/T 0606  中间馏分烃类组成测定法  质谱法 

NB/SH/T 0842  轻质液体燃料中硫含量的测定 单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NB/SH/T 0916  柴油燃料中生物柴油（脂肪酸甲酯）含量的测定  红外光谱法 

SH/T 0175  馏分燃料油氧化安定性测定法（加速法） 

SH/T 0246  轻质石油产品中水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SH/T 0253  轻质石油产品中总硫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SH/T 0604  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U型振动管法） 

SH/T 0689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它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紫外荧光法） 

SH/T 0765  柴油润滑性评定法（高频往复试验机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餐厨废弃油脂  waste cooking oil 

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在餐饮服务（含单位供餐）、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食品现制现售等活动中产 

生的废弃食用动植物油脂和含食用动植物油脂的废水。 

3.2 

BD100生物柴油  BD100 biodiesel 

由餐厨废弃油脂与醇（例如甲醇或乙醇）反应制得的脂肪酸单烷基酯，最典型的为脂肪酸甲酯（FAME），

以BD100表示。 

3.3 

石油柴油  petrodiesel 

由石油制取的，或加有添加剂的用于压燃式发动机的烃类液体燃料。 

3.4 

B10柴油  B10 diesel fuel  

体积分数为5%～10%的BD100生物柴油与体积分数90%～95%的石油柴油的调合燃料。 

4 牌号和标记 

4.1 牌号 

B10柴油按凝点分为3个牌号： 

a) 5 号：适用于气温在 8℃以上的时段使用； 

b) 0 号：适用于气温在 4℃以上的时段使用； 

c) －10 号：适用于气温在-5℃以上时段使用。 

4.2 产品标记 

本产品标记为：产品牌号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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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0号 B10柴油（Ⅵ） 

5 要求和试验方法 

5.1 B10 柴油中所使用的添加剂应无公知的有害作用，并按推荐的适宜用量使用。B10 柴油中不应含有

任何可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的添加物或污染物，不准许人为加入甲醇。 

5.2 B10 柴油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1。 

5.3 用于调合 B10 柴油的 BD100 生物柴油应符合 GB 25199-2017 附录 C 的规定。 

表1 B10 柴油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5 号 0号 －10 号  

氧化安定性（总不溶物含量）/（mg/100ml）        ≤ 2.5 SH/T 0175 

硫含量/（mg/kg）                                 ≤ 10 SH/T 0689a 

酸值（以 KOH 计）/（mg/g）                       ≤ 0.09 GB/T 7304b 

10%蒸余物残炭 c（质量分数）/%                   ≤ 0.3 GB/T 17144 

灰分（质量分数）/%                              ≤ 0.01 GB/T 508 

铜片腐蚀（50℃，3h）/级                        ≤ 1 GB/T 5096 

水含量（质量分数）/%                             ≤ 0.030 SH/T 0246 

总污染物含量（mg/kg）                            ≤ 24 GB/T 33400 

运动黏度（20°C）/（mm2 /s）  2.5～8.0 GB/T 265 

闪点（闭口）/℃                                  ≥ 60 GB/T 261 

冷滤点 d/℃                                     ≤ 8 4 －5 SH/T 0248 

凝点/℃                                          ≤ 5 0 －10 GB/T 510 

十六烷值  ≥ 51 GB/T 386 

密度（20°C）/（kg/m3） 
 

810～845 
GB/T 1884 

GB/T 1885e 

馏程： 

    50%回收温度/℃                               

    90%回收温度/℃                               

    95%回收温度/℃                              

 

≤ 

≤ 

≤ 

 

300 

350 

365 

GB/T 6536 

润滑性 

    校正磨斑直径（60℃）/μ m                      

 

≤ 

 

460 
SH/T0765 

脂肪酸甲酯（FAME）含量（体积分数）/%  

＞ 

≤ 

 

5.0 

10.0 

GB/T23801f 

多环芳烃含量（质量分数）/%                          ≤ 7 GB/T 2596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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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出厂检验 

出厂批次检验项目：硫含量、酸值、铜片腐蚀、水含量、总污染物含量、运动黏度、闪点（闭口）、

冷滤点、凝点、密度、馏程、润滑性、脂肪酸甲酯含量。 

出厂周期检验项目：氧化安定性、10%蒸余物残炭、灰分、十六烷值、多环芳烃含量，每月检测一

次。 

6.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表1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 

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 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出厂检验或周期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2 组批 

在原材料、工艺不变的条件下，产品每生产一罐或一釜为一批。 

6.3 取样 

取样按GB/T 4756进行，取4L作为检验和留样用。 

6.4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的结果全部符合表1的技术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6.5 复验规则 

如果出厂检验结果中有不符合表1的技术要求时，按GB/T 4756的规定自同批产品中重新抽取双倍量

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复检结果如仍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a  可用 GB/T 11140、SH/T 0253 和 NB/SH/T 0842 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SH/T 0689 方法仲裁。 

b  可用 GB/T 264 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7304 方法仲裁。 

c  若柴油中含有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10%蒸余物残炭值的测定，应用不加硝酸酯的基础燃料进行。柴油中是

否含有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的检验方法见附录 A。可用 GB/T 268 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17144 方法仲

裁。 

d  对于调配当年 11月 15日至次年 3 月 15 日使用的 B10柴油时，BD100 生物柴油冷滤点不得大于 8℃。 

e  可用 SH/T 0604、GB/T 13377 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1884 和 GB/T 1885 方法仲裁。 

f  可用 NB/SH/T 0916 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23801 方法仲裁。 

g  可用 NB/SH/T 0606 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25963 方法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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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向用户销售的符合表 1 要求的 B10 柴油应标示产品的名称、牌号和等级（Ⅵ），如 0 号 B10 柴油

（Ⅵ）等。 

7.2 B10 柴油属于易燃液体，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交货验收按 NB/SH/T 0164、GB 30000.7

和 GB 190 进行。 

7.3 用于生产 B10 柴油的餐厨废弃油脂的收运、处置作业管理要求见附录 B。 

7.4 B10 柴油属于易燃液体，其危险说明和防范说明见 GB 30000.7 的附录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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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规范性） 

柴油中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的检验方法 

A.1 方法概要 

柴油试样在氢氧化钾—正丁醇混合物中皂化，用玻璃纤维滤纸过滤，留在滤纸上的物质干燥后用二

苯胺试剂处理。二苯胺被硝酸盐氧化成深蓝色醌型化合物。生成的蓝色或蓝黑色斑点显示有硝酸酯型十

六烷值改进剂。无颜色变化可确定没有十六烷值改进剂。 

A.2 仪器或设备 

A.2.1 反应瓶：容量30 mL广口瓶，带螺帽盖，盖内侧有锡或塑料衬里。 

A.2.2 玻璃纤维滤纸：直径37 mm。 

A.2.3 移液管：容量10 mL，带吸球。 

A.2.4 量筒：10 mL和25 mL。 

A.2.5 吸滤瓶：适合与60 mL玻璃烧结过滤器连接。 

A.2.6 玻璃烧结过滤器：容量60 mL。 

A.2.7 烘箱：适用于在110℃干燥玻璃纤维滤纸。 

A.3 试剂 

在本检验过程中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包括： 

a) 氢氧化钾； 

b) 正丁醇； 

c) 硫酸； 

d) 二苯胺溶液（1 g/100 mL）（用 0.250 g 二苯胺溶解在 25 mL 硫酸中配制）； 

e) 甲苯。 

警告：甲苯为有毒可燃物，应避免吸入其蒸气，并避免与皮肤接触。 

A.4 试验步骤 

A.4.1 用6.5 g氢氧化钾与100 mL正丁醇混合，加热使氢氧化钾溶解，待溶液冷却后用玻璃纤维滤纸过

滤混合物，即得到皂化混合物。 

A.4.2 用移液管把10 mL试样注入反应瓶，加入5 mL甲苯，再加入10 mL皂化混合物。 

警告：不应当用口吸移液管，因为检验中存在有毒物质。 

A.4.3 用螺帽盖牢固地盖在反应瓶上，混合内盛物后，放在110℃烘箱中保持4 h。 

A.4.4 从烘箱中取出的反应瓶冷却到25℃±3℃。 

A.4.5 将反应瓶中的内盛物在装有玻璃纤维滤纸的玻璃烧结过滤器内过滤。 

A.4.6 用2.5 mL甲苯洗涤反应瓶，并转移到玻璃烧结过滤器内过滤。 

A.4.7 小心取出玻璃纤维滤纸，放在110℃烘箱中干燥15min。 

A.4.8 取出玻璃纤维滤纸，冷却到25℃土3℃。 

A.4.9 向滤纸中央滴入3滴二苯胺溶液，观察是否形成蓝色或蓝黑色。 

A.5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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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蓝色，应报告有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含有0.5%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的柴油参比

试样会使整个试剂部位呈现深蓝色至蓝黑色。而仅含0.1%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的柴油参比试样会使

试剂部位的外缘呈现蓝色环。 

如果出现上述的蓝色、深蓝色或蓝黑色，则试样为阳性反应。残炭的测定必需用不加硝酸酯型十六

烷值改进剂的基础燃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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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处置作业管理规范 

B.1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企业要求 

B.1.1 资质要求 

收运企业应符合从事餐厨废弃油脂经营性收集、运输服务行政许可资质要求，并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注册资金不得少于人民币500万元。 

B.1.2 设施设备要求 

B.1.2.1 收运企业有责任选用新设备、新工艺和新设施，不断更新设备、工艺和设施，淘汰落后的设

备、工艺和设施，以适应上海市不断发展的需要。 

B.1.2.2 收运企业有与餐厨废弃油脂收运量相适应并取得道路运输车辆营运证的自有厢式货运车辆和

收集容器；车辆和收集容器安装电子监控设备。 

B.1.2.3 收运企业有与餐厨废弃油脂收运量相适应的贮存、初加工场所以及车辆停放场地；贮存、初

加工场所的选址和污染防治设施符合国家和本市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并安装电子监控设备。 

B.1.2.4 收运企业有符合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信息管理系统。 

B.1.3 管理要求 

B.1.3.1 收运企业应建立设备、车辆台账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车辆型号、购置时间、主要部件、易

损件、备件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工作情况、保养和维修情况等。 

B.1.3.2 收运企业应建立设备、车辆运行记录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能耗、开始和停止工作时间、故

障情况等。 

B.1.3.3 收运企业应建立设备、车辆维修、保养、年检和故障排除制度，确保按时、按质完成餐厨废

弃油脂的收运任务。 

B.1.4 收运人员要求 

B.1.4.1 收运人员从事餐厨废弃油脂收运作业时，应当按照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的要求，穿着统

一的作业服装，并佩戴身份标识牌。 

B.1.4.2 收运人员应当参加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组织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B.1.5 信息要求 

B.1.5.1 收运企业应按有关规定做好餐厨废弃油脂收运的记录、备份、报送等项工作。 

B.1.5.2 收运企业对信息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报送应及时、准确、完整，不得虚报、瞒报和迟报或伪

造篡改。 

B.1.5.3 收运企业应建立“运行工作日志”制度，日志内容主要包括：餐厨废弃油脂收运量、设备维

修保养、设备运行状况等。 

B.1.5.4 收运企业应按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提交餐厨废弃油脂收运情况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作业

量、工艺、设备、人员和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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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餐厨废弃油脂收集作业要求 

B.1.6.1 餐厨废弃油脂应密闭收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 

B.1.6.2 收集人员应做好餐厨废弃油脂收集记录。 

B.1.6.3 餐厨废弃油脂收集容器周围应整洁，无明显异味。 

B.1.6.4 餐厨废弃油脂收集车应按规定路线和时间进行收集，不得甩点，到达收集点时应有明显声响

作为提示。 

B.1.7 餐厨废弃油脂运输作业要求 

B.1.7.1 餐厨废弃油脂运输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等。 

B.1.7.2 日常运行的餐厨废弃油脂收运车完好率应在85%以上。 

B.1.7.3 企业应建立和完善餐厨废弃油脂收运车使用、保养、维修及监督检查等各项内部制度。编写

并组织实施车辆运营计划，负责统计、考核和评比检查工作。 

B.1.7.4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车应装备作业信息数据采集系统，并按有关规定提供作业记录信息。 

B.1.7.5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车应保持车容整洁，如有污迹，应及时清理，每日工作完毕，应对收运车

进行清洗。 

B.1.7.6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车应设有防遗洒、渗漏装置，在作业过程中不得遗洒。 

B.1.7.7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车外部应完好无损，如遇磕、碰、漆皮脱落等情况，应及时修补。餐厨废

弃油脂收集桶应定期清洁、维护，发现丢失、破损应及时更新。 

B.1.7.8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车在收集、运输时车辆不得超载。 

B.1.7.9 企业应配有应急备用车辆，收运车出现故障时，要及时调用备用车辆，尽快到达指定地点完

成收运工作。 

B.1.7.10 餐厨废弃油脂运输车应按规定路线和时间进行运输，应运送到指定地点处理或处置，不得自

行乱倒。 

B.1.7.11 餐厨废弃油脂运输车到达处理设施后应遵守其管理规定。 

B.2 餐厨废弃油脂处置企业要求 

B.2.1 资质要求 

处置企业应符合从事餐厨废弃油脂处置服务行政许可资质要求，并具备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

得少于人民币1000万元。 

B.2.2 一般要求 

B.2.2.1 处置企业有满足处置需求的处置设施、计量与原料检测设备；经处置后的产品符合本市产业

发展导向要求，采用的处置技术、工艺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B.2.2.2 处置企业处置场所的选址和污染防治设施符合国家和本市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并安装

电子监控设备。 

B.2.2.3 处置企业有5名以上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B.2.2.4 处置企业有符合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信息管理系统。 

B.2.2.5 处置企业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B.2.3 管理要求 

B.2.3.1 处置企业应当按照处置服务协议的要求，对餐厨废弃油脂进行处置。餐厨废弃油脂经处置后

的产品应当符合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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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2 处置企业处置场所安装的电子监控设备应当全天保持开启状态，并与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

门的信息管理系统实时联网。 

B.2.3.3 处置企业应当保持餐厨废弃油脂处置设施、设备的完好，定期对相关设施、设备的性能和环

保指标进行检测、评价。 

B.2.3.4 处置企业处置场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要求。 

B.3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处置作业流程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处置作业流程见图 B.1。 

 

图 B.1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处置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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